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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高龄老人生活保健补贴

主管部门及代码 市卫健委   808001 实施单位 宝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项目资金
（万元）

中期资金
总额：

 年度资金总额： 4560万元

其中：财
政拨款

  其中：财政拨款 4560万元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通过发放高龄补贴，进一步完善我市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解决高龄老人基本生活
问题，整体提高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公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7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率 100%

质量指标

 指标1：按月/季度发放准确率 100%

指标2：社会发放率 100%

指标2：老年人生活质量 不断提高

满意度效
益指标

指标1：老年人满意度 ≥90%

备注：绩效指标根据项目选择填写                                                                                                                                                           



 

市级财政项目支出预算事前评审报告

 

 

 

 
           项目名称：        高龄老人保健补贴经费              

           项目单位：            宝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管部门：            宝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评审机构：            宝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评审时间：             2019年12月10日            

 



宝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高龄老人保健补贴项目

市级财政支出预算事前评审报告
宝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根据你局委托，宝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对宝鸡市高龄老人保健补贴专项工作项
目项目进行了技术评估，最终形成如下技术评估意见；
一、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高龄老人保健补贴项目

主管部门：宝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预算单位：宝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申请资金总额：4560万元     其中申请财政资金：4560万元

项目建设内容：

政策依据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陕西省老年人优待办法（陕
政发〔2005〕31号），《陕西省高龄老人补贴发放管理暂行办法》（陕老龄办发〔2012〕
52号）。对70-79周岁老年人发放补贴每人每月50元；80-89周岁老年人发放补贴每人每月
100元；90-99周岁老年人发放补贴每人每月200元；10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补贴每人每月300
元，我市再增加100元，达到400元。70-79周岁老年人发放补贴所需资金，省级负担30%，市级
负担30%，县级负担40%；80-89周岁老年人发放补贴所需资金，省级负担20%，市级负担40%，县
级负担40%；90-99周岁老年人发放补贴所需资金，省级负担；10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补贴所
需资金，省级负担，我市增加的100元由市级负担。以2018年高龄补贴下发5500万元作为基数，
多余部分市县按比例另行分担，（渭滨、金台、高新5：5，扶风、太白、陇县0：10，其它各县
2：8），2020年全市333798名70周岁以上老年人（不包括90周岁）

二、评审内容与结论

（一）项目立项依据

陕西省民政厅等3部门《关于调整我省高龄老人生活保健补贴标准的通知》（陕民发〔2012〕11
号）；《陕西省高龄老人补贴发放管理暂行办法》（陕老龄办发〔2012〕52号）；

（二）项目的可行性

《陕西省老龄办关于规范老年人生活保健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陕老龄办发〔2015〕68号）

（三）项目的绩效目标



 市财政要将发放高龄老人生活保健补贴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同时，按照全省老龄补贴审核
相关要求，接入陕西省老年人信息采集及复审平台并开通宝鸡市高龄补贴复审系统模块，实现
工作人员入户拍照、老年人（或亲友协助）使用手机拍照，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自动采集，由工
作人员远程审核、审批，实现与全省管理系统信息共享、互联互通。

三、总体结论

 通过发放高龄补贴，进一步完善我市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解决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问题，整体提
高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公平。建议支持

四、相关建议

  项目符合国家审批机关要求条件。

五、附件
项目支出预算事前评审意见表



          项目支出预算绩效事前评审意见表

项目名称 高龄老人生活保健补贴 项目实施单位 宝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管部门 老龄健康科 项目起止时间 2020.01.01-2020.12.31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代码 是否阶段性项目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经济分类科目代码 是否实施政府采购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是否实施政府购买服务 是否上年结转资金安排

项目申报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4560

    财政拨款：4560

    自有资金：

    其他：

项目必要性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陕西省老年人优待办法》（陕政发
〔2005〕31号）

项目可行性 《陕西省高龄老人补贴发放管理暂行办法》（陕老龄办发〔2012〕52号）

绩效目标概述

 建立高龄补贴制度，是实现社会福利制度由传统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发展 ，由临时性、不确定
救济向常态化、制度性保障转变的重要举措。通过发放高龄补贴，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市养老保障
体系建设，解决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问题，整体提高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
意义。

事前评审情况

评审组织
单位

宝鸡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单位性质 行政
时间安排 2019

评审方式 局务会

负责人 王生辉 联系电话 0917-3260234

项目总体
评审情况

 对70-79周岁老年人发放补贴每人每月50元；80-79周岁老年人发放补贴每人每月100元；90-99周岁老年人
发放补贴每人每月200元；10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补贴每人每月300元，我市再增加100元，达到400元。
70-79周岁老年人发放补贴所需资金，省级负担30%，市级负担30%，县级负担40%；80-89周岁老年人发放补
贴所需资金，省级负担20%，市级负担40%，县级负担40%；90-99周岁老年人发放补贴所需资金，省级负
担；10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补贴所需资金，省级负担，我市增加的100元由市级负担。我市现有70-79周
岁老年人248614人，80-89周岁老年人85070人，90-99周岁老年人7189人，10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114人。
2019年市财政未安排598万元，2020年需市财政负担8572.8万元，共需补贴资金9170.8万元。2020年预算先
安排4560万元，年底据实结算。

评审结果
建议支持√      调整完善支持□   部分支持□

具体意见：财政补助资金  4560万元，用于（支持内容）。

财政部门
对评审结
果审核意

见

1、同意评审意见□          √   

2、审核调整为：继续支持□    调减资金□   不予支持□ 

   同意支持

经办人：          负责人 ：         年   月  日

其他说明
的问题

说明： 1.本表由组织评审的部门通过项目库系统和部门预算系统填报 ；
        2.由主管部门组织的事前评审事项，财政部门需填报审核意见。
        3、请随本表附送评审人员打分表、表决统计表、签字表。


